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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理工委〔2019〕12号 

 

 

 

各单位、各部门： 

《江苏理工学院督查督办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已经

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江苏理工学院委员会     江苏理工学院 

2019 年 2月 27日 

 



 

 
- 2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学校重大决策、重要部署、重

点工作和领导批（交）办事项，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和管理

水平，建立有效的学校事务督查督办工作机制，协同推进学

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学校督查督办工作的总体目标：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学校党委和行政

的中心工作，以提高执行能力、强化协同意识、抓好工作落

实为重点，通过督办、检查、协调、沟通等手段，及时了解

情况、反映问题、协调关系、跟进落实，确保政令畅通，为

学校各项决策部署的有效贯彻落实，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保障。 

第三条 学校督查督办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围绕中心工

作、厘清责任内容、明确履职边界、强化部门协同、注重办

事效率、减少推诿扯皮、实现过程可溯。 

第二章 工作体系和工作职责 

第四条 按照“学校抓总、部门协同、立体督查、狠抓

落实”的原则，成立学校督查督办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总体领导学校督查督办工作，协调推进学校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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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有效贯彻落实，形成全方位、全过程、立体化的督查

督办工作体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校党委办公室、院长

办公室（以下简称两办）。 

第五条 两办是学校督查督办工作的日常办公机构，负

责督查督办事项的立项、交办、催办、归档和信息反馈工作。 

第六条 党委组织部、教务处、发规处、人事处等是学

校督查督办工作的考核机构，负责将督查督办的结果运用到

单位考核和中层干部考核体系中，作为学校年度工作考核和

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纪委办公室是学校督查督办工作的监督机构，

负责监督督查督办事项承办单位（以下简称承办单位）的工

作效能，落实问责制度。  

第八条 承办单位是督查督办事项的具体执行部门，党

政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要抓好工作落实，促进“马上

就办”工作常态化。 

第三章 工作内容和工作程序 

第九条 工作内容 

（一）学校年度重点工作、重要工作部署和学校党委常

委会、校长办公会的重大决策事项； 

（二）上级主管部门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以及批示、

交办、转办的重要事项； 

（三）学校领导批（交）办的重要事项； 

（四）其他应督查督办的事项。 

第十条 基本形式为督查和督办。督查督办工作流程通



 

 
- 4 - 

过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以下简称 OA 系统）进行。 

第十一条 督查包括定期督查、专项督查和联合督查，

主要针对影响较大、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的综合性工作任

务，视工作需要不定期进行。 

第十二条 督办主要针对上级、学校和领导交办的明确

要求限期完成的重要事项，视工作需要不定期进行。 

第十三条 工作程序 

（一）立项登记。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批（交）办要求，

进行立项，并通过 OA 系统填写《江苏理工学院督查督办事

项单》（以下简称《事项单》）报主管校领导审定。 

（二）通知交办。两办通过 OA 系统向承办单位发送《事

项单》。承办单位如对交办事项有异议的，于收到事项单后 3

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两办按照立项渠道报主管校领导后决

定是否撤项或变更。经集体决策的会议决议类事项原则上不

可撤项或变更。 

（三）承办落实。承办单位第一责任人接到通知后，须

负总责，切实按照要求迅速组织落实。 

（四）过程督查。承办单位应按照要求认真办理，及时

反馈办理结果。督查督办工作立项单位与承办单位要加强联

系和沟通，及时提醒承办单位制定和完善工作方案。OA系统

适时发出督办事项工作提醒。 

（五）检查催办。根据督查督办工作阶段要求，若承办

单位未能按时完成，两办可通过 OA 系统填写《江苏理工学

院督查督办事项催办单》（以下简称《催办单》）进行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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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办原则上不超过三次。 

（六）办结报告。承办单位应及时向主管校领导汇报，

经主管校领导审核确认后，及时通过 OA 系统提交《江苏理

工学院督查督办结项报告单》（以下简称《报告单》）。 

（七）立卷归档。督查督办事项经学校主要领导审结后，

两办应在一周内整理汇总，立卷存档备查。 

第十四条 催办三次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诫勉谈话，超过

办结时限又无故不提交《报告单》的，两办根据工作程序将

其转交学校纪委办公室。 

第十五条 确因客观原因或不可抗力造成督查督办事项

不能按时、按要求完成的，承办单位提出申请，经领导小组

研究或主管校领导同意，可撤销督查督办事项。 

第十六条 涉及两个及以上承办单位的事项，由责任单

位牵头办理，成员单位要积极配合。办理结果的报告由责任

单位负责。 

第四章 工作机制和制度 

第十七条 实行督查督办工作督导员制度。学校统一聘

任督导员。督导员负责本单位承办的督查督办事项的跟进、

提醒、信息反馈等事务，协助和提醒承办单位第一责任人按

时完成督查督办事项。 

第十八条 实行督查督办工作“211”机制。承办单位对

于督查督办事项，能够立刻办结的 2 个工作日内办结回复，

紧急事项要即办即复；短期内不能及时办结的，1 周内要形

成工作方案，待事项办结后正式提交《报告单》；纪委办公



 

 
- 6 - 

室每月随机抽查 1 次督查督办事项完成质量。 

第十九条 实行督查督办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列入督

查督办事项的工作，承办单位无正当理由经催办后仍不能按

时、按要求完成的，或对交办的督查督办事项敷衍推诿的，

或反馈的信息、上报的结果内容严重失实、弄虚作假，情节

恶劣、造成不良影响的，由学校纪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追究

单位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督查督办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

释。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江苏理工学院督查督办工作领导小组 

      2.江苏理工学院督查流程图 

      3.江苏理工学院督办流程图 

      4.江苏理工学院督导员工作流程 

      5.江苏理工学院催办流程图 

      6.江苏理工学院督查督办事项单 

      7.江苏理工学院督查督办事项催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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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组  长：王建华  朱林生 

副组长：黄步军 

成  员：石  飚  王  斌  汤  涛  王志华   

郭耿玉  薛梅青 

秘书单位：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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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校重点工作、专项任务 

承办单位落实重点工作 

党办院办发出督查通知 

承办单位自查自评并提交办理情况报告 

主管校领导审查办理情况报告 

是否办结 

是 

立卷归档 

否 主管校领导反馈意见 

过程 OA 系统自动提醒 

承办单位督导员跟进提醒、

协助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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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学校督办事项内容 

立项 

学校党办院办发出督查督办通知 

承办单位落实办理事项 

承办单位是否按期提交结项报告 

是 

否 党办院办发出

催办通知 

主管校领导审查结项报告 

是否办结 

是 

立卷归档 

否 
党办院办根据主管领导审

查意见向承办单位反馈 

过程 OA 系统自动提醒 

承办单位督导员跟进提醒、

协助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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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督导事项 

校级督导员发出需督导通知 

相关单位督导员接收通知，明确任务 

督导员跟进督导事项的落实 

是否按期办结 

是 

办结 

否 

保持督导沟通 

过程 OA 系统自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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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超过时限的督办事项 

催办通知 

承办单位落实被催办事项 

是否完成 

是 

按照督查督办流程

提交结项报告单 

否 

催办 催办超三次

次 

转纪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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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督办字号:     〔20  〕  号 类型    

工作事项  

事项概述 
 

 

正  文  附 件   

时限要求  

承办（牵头）单位  负责人  

协办单位  

办公室意见  

校领导意见  

承办单位签收 
 

 

结项报告单 

党办（校办）： 

    根据督字〔    〕   的要求，现将 (  )办理结果报告如

下。   

正文  附件  

校领导审查意见 结项报告正文。 

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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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督办字号:     〔20  〕  号 类型  催办（1）（2）（3） 

被催办单位  责任人  

催办时间  

 

年 月 日 转你单位的督办字〔20 〕第 号督查督办事项通知，要

求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完成并上报办理情况。现已超过办结时限，特此

催办。请接此催办通知后迅速督促落实。 

时限要求  

领导批示  

承办单位签收 
 

 

立卷归档  

 

 

 

 



 

 
- 14 -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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